
修正警察人員警勤加給表 

                       單位：新臺幣元 

級別 
支給

數額 支給對象 

一 9,700 1. 各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及依地方制度法準用直轄市相關規定之縣警察

局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分局；刑事警察大隊所屬偵查隊；保安、交通警察大隊所屬中隊；

少年、婦幼、捷運警察隊。 

2. 臺灣省各縣市警察局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分局；刑事警察大隊；保安、交通、少年、婦幼警察隊。 

3. 金門縣警察局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分局；刑事警察大隊；保安、交通、少年警察隊。 

4. 福建省連江縣警察局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警察所；刑事、交通、保安警察隊。 

5. 內政部警政署所屬機關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1)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偵查隊。 

(2)航空警察局：分局、大隊。 

(3)國道公路警察局：大隊、隊。 

(4)鐵路警察局：分局、大隊。 

(5)各港務警察總隊：隊、中隊。 

(6)保安警察第一、第四、第五總隊：維安特勤大隊。 

(7)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8)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刑事警察大隊。 

(9)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一、二警官大隊。 

(10)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二大隊第二中隊第一、二小隊、第三

大隊、第四大隊(第四分隊第一、二小隊除外)、第五大隊、

第六大隊、第七大隊、第八大隊、第九大隊、刑事警察大

隊。 

6. 內政部警政署調派支援刑事警察局打擊犯罪中心之警察人員。 

二 8,730 1. 中央警察大學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中隊。 

2. 內政部警政署所屬機關下列單位所屬警察人員： 

(1)保安警察第一、二、三、四、五、六總隊：中隊。 

(2)刑事警察局：警備隊。 

(3)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中隊。 

(4)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一大隊、第二大隊(第二中隊第一、二小

隊除外)、第四大隊第四分隊第一、二小隊。 

三 7,760 各警察機關、學校組織編制內，不屬上列第一、二級而具有警察官任

用資格人員。 



附 
 
 
則 

1. 本表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7條規定訂定。 

2. 刑事警察各按原支等級數額加八成支給。 

3.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區指揮部、各分署所屬隊之警察人員按第一級支

給。海洋委員會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任用之警察人員，以及海岸巡防機關

組織編制內，不屬第一、二級而具有警察官任用資格人員，按第三級支

給。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偵防查緝隊編制內且實際從事偵防查緝工

作之警察人員，按原支等級數額加六成支給。 

4. 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配置、代理（兼任）或核准支援、配賦於不同警勤

加給級別之警察人員，按其實際服勤機關（單位）或勤務所適用之級別覈

實支給。 

5. 警察人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或學位者（包括中央警察大學研

究所、二年技術學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組，或經機關保送至國內外

大學或專科學校進修相關班別）；或其他以取得學歷或學位性質全時進修

之班別等，該進修期間均按第三級支給，且不得支給加成。但寒暑假返回

機關（單位）實際服務期間，按實際服勤機關（單位）所適用之級別及加

成支給。 

6. 各地方政府（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政府除外）得視治安、交通、警察

勤務狀況繁重程度，以自籌經費（不列入基本財政支出設算，亦不得要求

中央補助），依下列規定就本表支給對象加成支給： 

(1)臺北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其所屬機關(單位)按原支等級數額最高

加一點三倍支給。 

(2)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其所屬機關(單位)按

原支等級數額最高加一倍支給。 

(3)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其所屬單位按原支等級數額最高加四成支

給。 

(4)各地方政府應依所屬警察機關(單位)勤務繁重狀況，在規定最高成數

範圍內區分三級以上，訂定基準分級支給。 

(5)各地方政府所屬警察機關（單位）得以固定派出辦公處所為單位，就

本項加成規定與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規定或各機關學校公

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擇一適用；經選定並報請內政部警

政署核准後不得變更。 

7.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分局經甄試訓練合格，實際從事家庭

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及兒少保護

等工作之專責辦理人員，各按原支等級數額加二成五支給。所需經費由各

地方政府自籌支應（不列入基本財政支出設算，亦不得要求中央補助）。

另同時符合支領本表附則6之勤務繁重加成者，擇一適用。 

8. 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各公路警察大隊所屬警察人員，各按原支等

級數額加三成五支給。另同時符合支領本表附則2之刑事加成者，不另支給

本項加成。 

9. 本表自115年3月1日生效。 
 


